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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8E_E2_80_9C_E9_c122_479319.htm 看着对方法人代表写

的还款保证和第一笔到位的还款，我有些哭笑不得。本来应

当是自觉履行或者通过法律途径由司法机关经过六个月一审

、三个月二审及漫长执行程序解决的事，却在“黑社会”人

员的参与下迅速“结案”并切实“执行”，真是法律的悲哀

，律师的悲哀。我与“黑社会”联手办案特定情境中法律的

僵化与尴尬 今年四月份，我作为某国有公司（下称A公司）

的法律顾问，接手了一起码头租赁合同纠纷案的处理。2001

年9月起，B公司租用该公司的码头，共发生各种费用33万元

。双方共同确认后，B公司曾签发过一张7万元的支票。但后

来银行确认为空头支票。此后，B公司就拒不还款。A公司了

解到B公司一贯对国有企业赖帐，由于股份制企业的私有性质

，帐户上的财产全都转移到了个人帐户，我们无法掌握，车

辆等财产也不在公司名下。通过诉讼途径，判决后根本无法

执行。为了索回欠款，A公司就把该债权转让给在其码头承

担工程的另一私人修船厂，由其出面向B公司追索。但听说修

船厂的人去B公司之后，B公司法定代表人D某百般狡辩，声

称对该转让有异议。D某拿出不少文件和法规，这些人讲不

过他。要帐要了四个月，任何效果没有。因此，A公司决定

由我以律师身份出面协调债权转让事宜，配合修船厂追回欠

款。 受命之初，我觉得挺轻松。债权转让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同法》中有明确规定，债权人发出通知即可生效，债权

即发生转移。我觉得，我的工作也就是办一道法律手续。因



此，我起草了一份通知，正式通知，我公司之债权已经转让

给修船厂。带着A公司的授权、营业执照副本及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我到B公司总经理办公室，讲了A公司的意见，把

通知交给了B公司法人代表D某。 当时办公室有几个人或倚或

坐，我一个也不认识。其中两个人赤着上身，胳膊上、身上

全是刺青，乍一看挺??人的。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修船厂委

托的收款人，D某称为“黑社会”。其实这些人根本不是什

么“黑社会”，只是一些无业人员，修船厂想给董一个“黑

社会”的印象，好起到“黑吃黑”的威慑效果。听A公司领

导讲，这些人要帐也并不干违法的事，不吵不闹，不打不骂

，心平气和地静坐在债务人办公室或者家里，采取疲劳轰炸

的战术。见我进来，这些人鱼贯而出，到了办公室外面。 D

某看了通知之后说：你们可以起诉我呀，我都对A公司说很

多遍了，让他们起诉我，可他们就是不起诉我。我说，A公

司不愿走诉讼程序，是因为了解到贵公司帐面上没钱，而且

车辆等资产也不是贵公司名下。现在正式通知贵公司我们的

债权已经转让给修船厂，今后修船厂有权向贵公司索要欠款

。D某一听，忙把其法律顾问、本市一资深律师叫了过来。

该律师声称，由于A公司是国有公司，这笔钱属于国有资产

，国有资产是不能随便转让的。A公司把国有资产转让给私

人企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是违法的，因而是无效的。然后

，D某拿出一份国务院关于国有资产管理的文件和国有企业

管理的文件。我看了两份文件后提出： 一、国有资产的概念

有严格的内涵与外延，它与国有企业的债权是两个概念，不

能偷换概念； 二、本案是典型的债权转让，和国有资产没有

任何关系； 三、A公司与修船厂之间有债权债务，债权转让



是有对价的，完全合法。何况，为什么你同样是私有性质的B

公司的欠钱不还就有理，转让给修船厂就是国有资产流失？

D某称，他们已经到国有资产管理局咨询过，局长认为这是

国有资产；他们也和A公司的上级主管局了解过，该局法律

处的处长也同意这是国有资产。我说：“你们这些咨询有证

据吗？何况，我们现在是法治社会，处理法律事务应当依据

法律，而不是哪一个人怎么说。”这时，其顾问律师承认本

案债务不属于国有资产范畴，不是国有资产。但是，因为A

公司不是独立核算，他们担心在向修船厂履行债务后，A公

司的母公司再起诉，向其主张债权。 我不禁失笑。A公司作

为独立的法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母公司根本无权干

涉其正常经营活动。母公司对B公司的债务根本没有诉权。作

为资深律师，这点道理不明白吗？但是在本案中，既然现在

坐下来谈，双方应基于诚意，各自做出一定让步。A公司可

以取得母公司的正式文件，确认这次债权转让，B公司也应拿

出诚意，切实向修船厂履行债务。 D某同顾问律师商量了之

后，同意我的提议。顾问律师称要A公司上级的总公司的批

准，D某则要A公司主管局的批准。实际上，A公司所在系统

的结构是这样的：A公司的直接主管为一船舶公司，船舶公

司上面依次为总公司、主管局、集团。该集团属交通部。我

说，如果法人代表和律师意见不统一，那么我们就无法操作

。从原则上讲，对下属公司的行为，应当是直接主管部门批

准。如果越级要求批准，很不现实，我们不可能因为这么一

笔债权转让，跑到集团，跑到交通部和国务院去要批文。D

某说：那么，总公司的批准就可以了，我们认可。 我一贯是

不同意非法手段追索欠款的。作为律师，也无法接受和“黑



社会”人员打交道的事实。但有些事，除洁身自好外，不是

我们律师能够左右的。回A公司之后，我告诫A公司领导及修

船厂的老板，无论如何不能有任何违法行为。我不知道那些

人的情况，但是既然我现在参加了，本案的处理一定要在法

律和政策许可的范围内进行。涉黑犯罪后果极其严重，作为

法律顾问，我有义务阻止这类行为。否则，我只能选择退出

。A公司领导和修船厂老板笑了：那些人保证都不是什么黑

社会，而是自己以前的职工装的，他们不可能干什么违法乱

纪的事。两家企业都是正规企业，不可能以身试法。何况严

打期间，谁也不敢住枪口上撞。大学毕业就在A公司上班，

以后又做他们的法律顾问，多年的接触，我对A公司和修船

厂老板非常了解。听他们这样说，我的心里才有些释然。 翌

日，等我把批准的文件送给D某后，D某又提出，他不能把钱

给修船厂，因为修船厂找的人是“黑社会”，来了四个月，

影响了他的办公，也让他觉得很没面子。因此，要把钱直接

还给A公司，可以写下还款计划，分批偿还。顾问在旁边讲

：你只管放心，董总个人有的是钱，他要是答应你，肯定能

还上。我颇有深意地冲D某笑笑，D某马上就斥责其律师：怎

么能这样讲话？！我哪有什么钱？有钱还能不还吗？我是那

种赖帐的人吗？！一时，顾问律师尴尬不已。 但这个提议是

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A公司就是因为对B公司没有威慑力，

才把债权转让的。现在转上一圈，又回到了起点，A公司肯

定无法接受。D某也多次求我让修船厂要帐的人走。我总是

称，我只能代表A公司，那些人我根本不认识，他们也不可

能听我的。事实也的确如此。我作一名律师，不可能混迹于

社会散杂人员之中，与违法犯罪人员为伍。我的工作就是债



权转让手续的办理，争取要回欠款。至于其他，和我的职责

范围无关。于是我提出，如果还给A公司，法律上讲不通。

因为根据合同法规定，债权转让的通知一经发出就不能撤回

。除非三方坐下来重签一份协议，才能继续向A公司履行债

务。而且，协议中要写明，B公司必须在一周内一次性把债务

清偿。否则，仍由修厂主张权利，并加收一定的违约金。D

某一听，非常激动：你们说转让就转让了？那我现在把债务

也转让了！我和银行正找官司，他们欠我钱，你们找银行要

去！你们就是知道我一周内拿不出这笔钱，才这样逼我对不

对？那我不还了！你们打听打听，我这些年打过多少官司，

从来都没有赢过！但是你们问问，哪一家的钱我还了？我就

是没有钱，法院拿我怎么办？你们又拿我怎么办？再说了

，A公司就那么干净？我要把一些事抖出来，还不够他们受

的？ 我感到深深的悲哀。在中国传统观念里，欠钱还债，天

经地义。目前诚信经济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国人纷纷认识

到了诚信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可是，还是有人不以不讲

诚信为耻，反而成为赖帐的资本！而且，法律拿他们竟然是

一点办法都没有！他们在法庭上态度很好，执行时态度也很

好，认帐，答应还，但就是“没有”钱，法院也真的就执行

不出一分钱！还有不少案件，由于证据不足，谁都知道一方

冤屈，可是谁也不能够定案。如果法律太过灵活，给予良莠

不齐、观点不一的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那么就难以保证法

律的权威和统一；但是如果法律太过僵化，就容易让坏人钻

空子，它就不能做到“法网恢恢”，就会出现疏漏。扬善和

罚恶不应成为一对矛盾。如何使法律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增

加灵活性，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让违法犯



罪分子无法轻易地钻法律的漏洞，是法律工作者的一个重要

的研究课题。而一些国有企业领导干部自身的问题，也使他

们在处理一些事务上投鼠忌器，从而使国家财产受到不少损

失。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净化，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振

兴国有经济，任重而道远。 想到D某三番五次地求我把门口

那帮人打发走，我感到他对这些人还是颇为忌讳的。因为他

不知道这些人的底细，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即使不出事，

老在他公司呆着，也严重影响公司业务。D某出于自身名誉

考虑，还不敢贸然报警。何况，这些人只是在这儿坐着，报

了警他们走了，转身又回来。也确实令人头疼。于是我站起

来，向D某宣布：一、A公司及母公司已经将该债权转让给修

船厂，我代表A公司，从现在起完全退出向B公司主张权利的

谈判。修船厂有权向其主张权利。无论任何影响贵公司形象

的事件发生，与我公司无任何关系；二、按照法律规定，债

权转让只需通知债务人即可；而债务转移需债权人书面同意

，A公司不同意债务发生任何转移；三、A公司内部问题与本

案无关。如果你认为A公司有问题，愿意尽一个公民的义务

，那么请行使你的权利。据我所知，A公司的领导同志没有

一个心里有鬼，A公司是一个不信邪的公司。然后，我扬长

而去。D某颓然坐下。在我出门的同时，修船厂那批要帐人

员又鱼贯而入，重新占据了办公室的每个角落。 我刚回办公

室，修船厂老板电话告诉我，他手下的要帐人员告诉D某，

下一步准备几个方案：一是进驻其家旁边；二是打着标语牌

要帐，让记者来采访；三是采取一些非常措施，详情到时便

知，恕不奉告。 当天下午，D某约修船厂老板去他的办公室

，签了四个月还清欠款的协议，并承诺支付了首期款。修船



厂很满意，因为B公司曾欠他们款项共18万，要了5年多才还

上，还被扣去了不少。 我叹了一口气。看着对方法人代表写

的还款保证和第一笔到位的还款，我有些哭笑不得。本来应

当是自觉履行或者通过法律途径由司法机关经过六个月一审

、三个月二审及漫长执行程序解决的事，却在“黑社会”人

员的参与下迅速“结案”并切实“执行”，真是法律的悲哀

，律师的悲哀。 幸而我看到了，我们的法律制度正在不断地

完善，民事诉讼新的证据规则、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出台，

北京等地法院灵活的执行方式，都让我感到欣喜。最近，国

内出现了借鉴香港等境外法律，对不能履行法院判决公司企

业的法定代表人和工作人员限制高额消费等法院执行新措施

，不禁为这一举措叫好。刑法第313条的修改将会使法院依法

打击逃避还债行为的力度更大。我希望这些制度能够不断完

善并加以推广。这样，就能有效地制裁那些不讲诚信的民事

主体，通过法律规范市场秩序，建设能够体现真正中国特色

的、健康、有序、繁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文是我亲

耳听说的一个案例，真实性不详，但我觉得挺有意义，于是

以第一人称写了出来。社会上确实存在一些以不合法的方式

来捍卫合法权益的无奈之举，我既同情又觉沉重作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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